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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7年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6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整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謝曉星主任委員           記錄：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六、 宣讀原能會 107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：(略) 

宣讀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，裁示：原能會 107年第

1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。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「核二廠 2號機大修後機組再運轉之安全管制」報告案： 

(一) 報告內容：略。  

原能會補充說明： 

為使核二廠 2 號機再起動申請之管制更為周嚴完備，除分別

針對核能安全、輻射安全及廢棄物營運管理等三個面向進行 1

個月的加強審查及現場查核，並就機組整體性維護成效，邀

請相關領域之 11位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及視察。 

經濟部補充說明： 

經濟部已要求台電公司做好相關作業，務必要確保運轉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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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公司補充說明： 

原能會已於 3 月 20 日同意核二廠 2 號機臨界申請，不僅經濟

部要求，台電公司也一切以安全為重，加強監督查核，包括

總經理親自督導巡查，核發處成立查核小組，以及調集人力

組成獨立小組，24 小時輪班稽查，且起動進度需經核安團隊

再確認後報告董事長；每天早上 8 點總經理主持整個團隊的

晨會，透過視訊，總處與核二廠各部門報告前一日完成事項、

討論當天及隔日所要執行的工作，以及須注意事項。另外，

核二廠 2 號機申請再起動運轉台電公司也已和地方鄉親、區

公所及新北市政府溝通，同時台電公司網站也即時更新起動

重要資訊。   

原能會再補充說明： 

原能會在同意機組起動之後，除原來例行的駐廠視察外，亦

再加派人力並展開 24 小時駐廠視察，以瞭解機組起動狀況及

測試結果，將持續至穩定運轉(100%)一段時間後。此期間，

除白天的駐廠視察同仁，亦加派主題項目同仁到廠視察，晚

上也固定有 2 位視察同仁；而且協助原能會審查的外聘委員

也赴廠視察，查看執行狀況。另外，原能會亦要求台電公司

針對起動過程的重要步驟訂定查證點，以及起動後關鍵的步

驟做相對應的查證，持續管制到 100%穩定運轉為止。 

(二)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核二廠燃料屬於哪一段週期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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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一般來說每次大修大約置換爐心 1/4 至 1/3 的燃料(核二廠約

100 多束)，其餘繼續使用。上次大修已經更換燃料，但機組

起動後 35分鐘因避雷器箱等設備受損停機，由於上次大修更

換之燃料只短暫使用，故本次大修並沒有進行燃料更換，未

來可持續使用 12.5 個月。 

核二廠曾因應兩部機用過燃料池貯存的空間接近滿儲，於 105

年 8 月 18日向原能會提出「核二廠燃料廠房三樓裝載池設備

修改及安裝工作」申請案，以確保核二廠兩部機組能在除役

前維持運轉。原能會經嚴格審查後，於 106 年 4 月 6 日同意

台電公司核二廠護箱裝載池改為用過燃料貯存空間之申請

案， 1 號機用過燃料池亦於 106 年 5 月已安全使用迄今。後

續若台電公司計畫執行 2 號機裝載池設備修改及安裝工作施

工，原能會將嚴格執行相關視察，確保施作品質符合原設計

要求，才會同意核二廠 2 號機護箱裝載池可啟用置放用過燃

料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報告中未提及核二廠 2 號機長期停機的原因，能否補充說

明？ 

2、何時依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要求前去報告再起動審

查結果？委員會的裁示為何？ 

3、有關電氣短路故障導致發電機避雷器箱等設備受損，為何

1 年後才和地方民眾及公民團體舉辦說明會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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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106 年 10 月 2 日進行 2 號機第 25 次大修作業，提到前次

(105 年 5 月)完成大修起動後即故障停機，此次大修的內容

為何？可稱為大修嗎？有將反應爐蓋打開嗎? 

5、針對此次的再運轉，有些環保人士認為再運轉違反「核子

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而按鈴申告，對外指控可否提出說明？ 

6、針對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第 24 條，關於長期停機

之規定，在過去的六百多天裡，原能會是否有核准 2 號機

停止運轉的文件？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核二廠 2 號機停機係因 105 年 5 月 16 日發生電氣短路故

障導致發電機避雷器箱等設備受損後，機組停機並進行後

續肇因分析與修復作業。該次停機涉及核安、輻安之問題，

原能會直到 105 年 11 月始同意台電報告。去(106)年 9 月

台電公司提出運轉申請，原能會亦依規定程序辦理。用電

需求和電力調度並非原能會職責。原能會係獨立超然之機

關，會澈底貫徹政府「非核家園」政策，核一、二、三廠

如期除役。 

2、原能會於 107 年 3 月 15 日應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要

求針對「核二廠 2 號機大修後機組再運轉之安全管制」進

行專案報告及備詢；委員會並不裁示「同意」或「不同意」，

准駁之職權仍在原能會。 

3、核二廠 2 號機第 24 次大修後起動因電氣短路故障導致發

電機避雷器箱等設備受損，其相關肇因分析與修復計畫經

原能會聘請電機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嚴格審查，要求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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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肇因均要考量；辦理說明會向外界說明並非既有機

制，因謝主委非常重視溝通，在報告上網後一段時間，雖

無收到什麼意見，仍擇時機安排和公民團體及地方進行溝

通說明。 

4、核能機組之大修(歲修)均按照法規規定及程序書執行，例

如管路檢查、儀器校準等，整體性規劃大修工作項目。2

號機反應爐此次大修有開蓋檢查，並以 1 號機燃料破損經

驗進行檢驗。 

5、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第 24 條，有關核子反應器設

施停止運轉，持續達 1 年以上者，視同永久停止運轉乙節，

原能會於第一時間即在官網說明，核二廠 2 號機在 105 年

5 月停止運轉主因設備異常檢修。修復後雖未立即提出起

動申請，惟仍持續執行設備定期檢查維護，維持設備功能

處於備用狀態。由於台電公司並非「無繼續運轉核子反應

器設施需求」，且核二廠 2 號機於停機階段均持續依規定

進行維護測試，為再起動做準備，並依「核子反應器設施

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」提出核二廠 2 號機第 25 次大

修計畫再起動申請，並無停役或永久停止運轉之疑慮。 

6、在 105 年 5 月 16 日發生避雷器箱設備受損事件，當時機

組仍正常運轉，因為要進行後續維修，所以電廠人員依照

程序將機組帶到停機的狀況，以便後續的肇因分析與檢

修，事件發生後，原能會即通知後續機組再運轉仍需管制。

105 年 5月至 105 年 11 月是在進行設備受損檢修，並非停

役亦無停役之企圖，後續機組修復後未立即運轉係處於待

機狀態，台電公司亦於 106 年 9 月提出大修計畫；且避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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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箱設備受損事件後原能會仍持續對台電公司進行管制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二廠 2 號機完成避雷器箱受損案修復作業迄提出再起動申

請案期間，台電公司持續依照法規、國際的標準執行各項設

備測試、維修和大修作業，大修前大修計畫亦報請原能會審

查是否符合法規，原能會若有要求個別的項目，台電公司亦

遵照辦理。去(106)年 3 月、5 月台電公司均有提報到原能會

有關近期計畫維修的情形，原能會也派員到現場視察，確認

是否符合法規、是否確實等，並獲得原能會核備。因此在這

一年的期間，從 105 年 5 月機組停機之後，原能會陸續執行

停機、大修期間視察及大修後專案視察，以掌握機組狀況。

此期間台電公司亦確實依程序執行相關作業，然考量機組停

機 600 多天，在不斷確認再確認，確定無問題後，依照大修

後再起動規定提出申請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核二廠 2號機第 25 次大修後機組再運轉之審查(核能安全、

輻射安全、廢棄物營運管理)已完成，後續較注重核安，如: 

增派人員加強管制(由原來僅白天改為 24 小時)。至於關鍵

項目之質與量部分強調內容為何？ 

2、總結報告主要著重於核能安全管制，輻射安全亦很重要，

然報告中對此多為文字描述。建議以附件方式補充監測策

略與監測數據，使報告更完善，並可參考廢棄物管理章節，

於文字敘述中列出重要數據，提供完整資訊，上網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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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針對後續關鍵視察項目在報告中有陳述，後續會考慮把比

較清楚的部分列表，並把列表與做法做簡單的陳述。 

2、將依照委員建議，於報告附件補充輻射安全相關數據資

料，落實資訊透明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二廠 2 號機起動有 20個節點(關鍵步驟)，原能會非常重視，

目前階段完成 10 個，併聯是第 11 個。跨越任一節點，均需

要經過團隊的查核、稽查共同確認，並需依照原能會之要求，

均提前 3 個小時通報原能會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有關原能會公開與核二廠 2號機再起動之相關資訊，除定

性說明外，也要有定量說明，不能只是告訴民眾我做了一

些事，請相信我。相關資訊也應從民眾關心的角度重組，

特別增加之查核項目應標示出來，才能讓民眾知道原能會

的努力及做了些什麼。 

2、對於此案原能會很快通過，通過後亦無說明會，此時是開

說明會的好時機，讓民眾安心。 

3、之前肇因情境和改善措施和以往環境因氣候變遷可能有所

不同，相關測試有無考量高溫影響造成相關組件壽命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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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目前上網的資料除了原能會總結報告外，台電公司所送申

請文件亦如實上網，不便更動。總結報告技術層面較高，

係針對台電公司送審文件進行審查的報告，需每位參與的

審查委員都簽署同意，因此委員的意見都須忠實反應在此

報告。之後再考量是否在作法上另外做比較簡單的說明文

件。 

2、原能會已發函請台電公司務必和地方民眾進行溝通說明。 

3、以避雷器箱設備受損修復為例，除更換更新的避雷器產

品，且間隔加大，絕緣部分也進行加強，在改善措施時均

已納入考量。另，針對電廠各個設備等級所處的環境亦有

一定的規定，例如溫度，此為台電公司平常即該注意的，

且有相關規定在規範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在 1月即和地方進行溝通說明，瞭解在地心聲，共辦理約

30 場次的地方聯繫，包括里長、地方意見領袖、民眾等；

3 月 5 日亦邀請萬里、金山及新北市官員在萬里區公所做

正式的機組起動溝通，而且也在起動的第一時間通知鄉

親、新北市，目前溝通均會做到預先告知。 

2、維護保養有做老化管理，溫度變化是評估條件之一，相關

區域亦依規定設有偵測器，資料蒐集後做分析評估，並實

施預防性的汰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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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決定： 

 (一)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二)原能會已完成台電公司所提送「第二核能發電廠 2 號機週期

25 設備維修測試大修後機組初次臨界申請」之審查及現場查

核，確認符合「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」

第 9 條規定。 

(三)原能會已依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決議，在同意核二廠 2

號機再運轉前，已於 3 月 15 日向立法院教文會提出專案報

告。原能會亦於 3 月 20 日同意核二廠 2號機臨界申請。 

(四)核二廠機組再運轉過程中應執行之承諾事項，將列為原能會

後續管制事項，要求台電公司確實執行；並將增派視察員現

場查核機組升載期間之執行情形，以確保核二廠 2 號機再運

轉之安全。 

九、 散會(下午 3 時 52 分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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